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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2和 33 

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 

和平文化 

 
 

2000年 10月 3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0年 9月 14日至 16日在塔什干举行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宗教

间对话和和平文化大会的宣言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2和 33的文件分发为荷  

 

阿利舍尔 沃希多夫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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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10月 3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 英文和俄文] 

2000年 9月 14日至 16日在塔什干举行的 

教科文组织国际宗教间对话和和平文化大会 
 

宣言 
 
 

 我们 2000年 9月 14日至 16日由联合国教育 教学及文化组织 教科文

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在塔什干联合组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宗教间对

话和和平文化大会的与会者 特此宣告  

1. 我们根据对于宗教间对话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自由而坦率的讨论所得出
的各种丰富的见解 申明决心继续努力增进宗教间对话和合作 以此作为争取和

平文化的重要步骤  

2. 我们提出建议供宗教领袖们 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审议和执行  

3. 我们向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兰 卡里莫夫阁下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松浦晃一郎阁下特别表示感谢和赞赏 感谢他们提出召开这次会议 感谢他们慷

慨激昂的致词  

4. 我们也向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的慷慨款待和

善意  
 

建议 
 

1. 既然所有宗教都拥护和平与和睦这一最重要的目标 而教科文组织的道德使

命便是为各国的友爱和团结促进和平 则应对所有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

行谴责  

2. 由于宗教间 精神传统间和文化间的不理解和误解的原因是无知和不了解

因此 应优先重视在各级教育机构学习和了解各种宗教  

3. 过去的事情不应成为各宗教间互相承认 互相尊重的障碍 如果往事造成报

复或仇恨心理 则宗教间对话如有可能的话 应回顾往事 以克服过去的歧视

迫害和敌对以发展各宗教团体间今后的友爱团结  

4. 为了支持宗教间对话 教科文组织应  

(a) 与各国际机构 政府和宗教领袖合作 以从多元化和对话的角度发展各

级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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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增进对不同宗教的了解 特别是在 中亚文明史 和 中亚的东西文化

间对话 方案范围内支持编写教材的工作  

(c) 积极鼓励和参加大学教研室和宗教研究和文化部门之间的合作  

5. 教科文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应想方设法  

• 在可能的情况下用立法手段促进和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  

• 防止基于宗教和信仰的不容忍和歧视  

• 增进宗教间的对话与合作  

• 鼓励和支持反映宗教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  

• 研究世俗社会对宗教间对话的影响  

• 遵照宗教平等的原则 本着多元 开放的精神 与所有宗教进行对话  

6. 为预防和解决冲突 各宗教领袖和组织在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 各国际机构

教科文组织的亲善大使和当局代表应  

(a) 本着对话 和平 和睦的精神 与各学术机构以及宗教和文化机构进行

合作  

(b) 促进增进国际了解的教育  

(c) 鼓励基层民众对有争议的社会道德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并与当局代表

进行面谈  

(d) 寻求加强各机构和组织之间在和平与解决冲突方面的合作  

7. 为了防止发了暴力冲突 教科文组织和各国际机构应  

(a) 对有潜在可能使宗教支持极端主义暴力行为的原因和情况作战略评估  

(b) 发展宗教团体与政府间的协商机制和进程 以克服分歧 发挥宗教的能

力  

(c) 应有关国家的请求或征得它们的同意 考虑组织和派遣解决宗教冲突专

家特派团  

(d) 通过现有的一切传媒工具协助传播有关宗教权利和解决冲突的资料和经
验  

8. 宗教领袖们应为各国人民的利益建设团结精神 并特别注意最穷困的阶层的

人 寻求各种办法确保人人过上幸福生活  

 


